
河南师范大学
第一届音乐技能大赛活动方案
一、大赛宗旨
为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，繁荣校园文化建设，提高大学生音乐艺术素质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特举办河南师范大学第一届音乐技能大赛。
二、组织单位

本次大赛由学工部学生处、研工部、教务处、就业指导中心、校团委主办，音乐学院承办。
组委会成员：

组委会主任：王海旺     组委会副主任：徐存拴  孙先科

组委会委员：张向战 千卫星 陈广文 马玉栋 岳杰勇 孔国庆 
段 续

办公室主任：孔国庆 段续

办公室副主任：皇甫艳玲 董国强  王晓坤  李鸣镝
办公室成员：葛照金 刘瑞民 王 洁 郭文芳 张睿婷 杨 芳  
张 伟 谢世超 张 斌   李 卿  左明阳  师玉丽  李 乐  曲 嘉  曹真臻 徐忠奎  刘建民 倪铁锋  孙小文  徐 洁

三、参赛对象：全日制在校本、专科生及研究生
四、比赛项目设置
（一）非专业组

由每个学院（音乐学院除外）选拔出声乐3人（民族、美声、通俗各1人），舞蹈、器乐、钢琴各2人参加决赛。
1、声乐：美声、民族、通俗唱法均可，自选歌曲一首（美声或民族唱法自带钢琴伴奏，通俗唱法可用伴奏带），限时3-5分钟。
2、钢琴：自选钢琴独奏曲一首，限时5-8分钟。

3、器乐：自选器乐独奏曲一首（自备乐器及钢琴伴奏），限时5-8分钟。

4、舞蹈：自选舞种（限独舞，伴奏音乐自备），限时5-8分钟。

5、全能：上述四项中任选三项参赛，不再另设比赛，成绩以所选三项比赛成绩的总和为准。

（二）专业组

1、声乐：美声、民族、通俗唱法均可，自选歌曲一首（美声或民族唱法自带钢琴伴奏，通俗唱法可用伴奏带），限时3-5分钟。
2、钢琴：自选钢琴独奏曲一首，限时5-8分钟。

3、器乐：自选器乐独奏曲一首（自备乐器及钢琴伴奏），限时5-8分钟。

4、舞蹈：自选舞种（限独舞，伴奏音乐自备），限时5-8分钟。
5、自弹自唱：仅限钢琴，自选曲目（不限唱法），限时3-5分钟。
6、作曲：作品长度5-8分钟，不得演出及出版过。
7、全能：上述1-5项中任选三项参赛，不再另设比赛，成绩以所选三项比赛成绩的总和为准。
五、奖项设置

1、非专业组推荐选拔选手均进入决赛（声乐54人、钢琴、舞蹈、器乐各36人）；专业组（音乐学院各专业）取该专业人数的20%进入决赛。根据进入决赛人数情况，采取百分比的方式设定奖项名额。一等奖名额为前10%；二等奖名额为前20%-40%；50%-80%为三等奖，其余为优秀奖。
2、团体优秀组织奖（以学院为单位）6名：根据各单位选手报名、获奖、组织情况等因素综合评定。
3、大赛设“最佳人气奖”、“最佳台风奖”、“最佳形象奖”、“最佳原创奖”各一名，其中“最佳台风奖”、“最佳形象奖” 、 “最佳原创奖”由评委投票产生；“最佳人气奖”由现场短信互动产生。

六、工作时间安排
1、11月7日-11月30日，各院进行选手的培训与选拔工作，经过院级预赛推荐入围校级决赛的优秀选手。开展选手报名与参赛人数统计、赛程安排工作。

2、12月1日-12月9日，决赛训练与彩排。

3、12月10日-12月18日，决赛。

4、12月19日，颁奖典礼。
七、比赛地点：决赛在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。
八、报名方式
各学院自行组织预赛，在11月30日前将决赛选手报名表和汇总表发至邮箱472190048@qq.com， 
联系人：郭文芳 电话13783739680； 孙莺慈 电话18737847577
九、培训与辅导讲座
1、大赛期间各学院可聘请音乐学院教师或学生对选手进行辅导，联系人：郭文芳，电话：3325404  13783739680

2. 报名截止前音乐学院举办两场讲座：
①．《声乐演唱与舞台表演技巧》；主讲人：左明阳；时间：11月20日上午九点；地点：音乐学院501排练厅；
②．《舞蹈欣赏与表演》；主讲人：张斌；时间：11月27日上午九点；地点：音乐学院501排练厅。
十、参赛规则及注意事项

1、报名选手严禁冒名顶替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2、各院选手在参加决赛前进行抽签，按所抽到的顺序进行彩排及比赛，未经允许，不得临时更改比赛顺序。
3、比赛时须提前40分钟签到，迟到逾10分钟者按弃权论。

4、为确保比赛公正有序，请参赛选手及所带亲友团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严格遵守赛场秩序及规定。如出现违纪现象，赛事组委会有权当场取消该选手比赛资格。
5．决赛入围各院所坐场地由本大赛组委会统一规划和安排；观众需在指定场地就坐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。各院观众由负责人带队并签到，比赛前半小时签到完毕。

6、各参赛节目如不满规定时间或超时，每满一分钟扣除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7、参赛服装自备。
河南师范大学第一届音乐技能大赛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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